
伉儷一方未設籍於本市切結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與夫（妻）           未同時設籍於

臺中市，茲因參加臺中市西屯區 114年舉辦之金婚、鑽石婚

暨白金婚表揚，絕未曾接受其他縣市之表揚活動，如有重複

參加表揚，願無條件依贈送禮品價格以現金賠償。 

    此致 

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

         

 

 

 

    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並蓋章） 

    出生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附件 3 


